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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修正臺北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三條及五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綜合企
劃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綜合企劃組修正條

文 

環境保護局修正條

文 

現行條文 環境保護局

修正說明 

綜合企劃組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民眾於本

市發現違反本

法之行為，得以

書面、電話、傳

真、電子郵件或

其他適當之方

式敘明違規事

實或檢具證據

資料，向主管機

關或執行機關

檢舉。 

前 項 檢 舉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不予受理

： 

一  未敘明具

第三條  民眾於本

市發現違反本

法之行為，應於

發現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

電話、傳真、電

子郵件或其他

適當之方式敘

明違規事實或

檢具證據資料

，向主管機關或

執行機關檢舉

，逾期不予受理

。 

檢 舉 人 應

具名並留下聯

第三條  民眾於本

市發現違反本

法之行為，得以

書面、電話、傳

真、電子郵件或

其他適當之方

式敘明違規事

實或檢具證據

資料，向主管機

關或執行機關

檢舉。未敘明具

體事實者，不予

受理。 

檢舉人應具

名並留下聯絡

電話、住址及身

為避免檢舉人

延遲提出檢舉

採證資料，造成

查證之困難或

受檢舉對象不

服產生不必要

爭議，爰於第一

項增加應於發

現日起三十日

內提出檢舉之

規定，以利後續

執行。 

 

 

 

 

一、本條第一
項 之 修
正，依環
境保護局
說明，係
擬增加受
理期限之
規定，以
避免後續
執行之爭
議。由於
環境保護
局此次修
正，已將
未敘明具
體事實之
檢 舉 案
件，不予
受理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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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實。 

二  未於發現

日起三十

日內提出

檢舉。 

檢 舉 人 應

具名並留下聯

絡電話、住址及

身分證統一號

碼；匿名或不以

真實姓名、地址

及身分證統一

號碼檢舉者，不

發給獎金。 

本 辦 法 所

稱民眾，指執行

機關所有從事

稽查、巡查及領

有告發獎勵金

人員以外之人。 

絡電話、住址及

身分證統一號

碼；匿名或不以

真實姓名、地址

及身分證統一

號碼檢舉者，不

發給獎金。 

第 一 項 民

眾，指執行機關

所 有 從 事 稽

查、巡查及領有

告發獎勵金人

員以外之任何

人。 

 

 

 

分 證 統 一 號

碼；匿名或不以

真實姓名、地址

及身分證統一

號碼檢舉者，不

發給獎金。 

第 一 項 民

眾，指執行機關

所 有 從 事 稽

查、巡查及領有

告發獎勵金人

員以外之任何

人。 

 

 

 

 

 

 

 

 

 

 

 

 

 

 

 

 

 

 

 

定刪除，
經與環境
保護局確
認，民眾
檢舉違反
廢棄物清
理法案件
仍應敘明
具 體 事
實，方予
以受理。
為資周延
並 臻 明
確，爰將
不予受理
之事由，
移列至第
二項而為
規範，以
下項次，
依 序 遞
延。 

二、其餘酌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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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民眾檢舉

違反本法案件

且檢舉事項有

具 體 證 據 資

料，經查證屬實

處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以上罰

鍰者, 依實收

罰鍰金額百分

之三十至五十

發給獎金；其檢

舉事項及其獎

金發給基準如

附表。 

民眾檢舉非

前項附表所列事

項，且檢舉事證

有具體證據資

料，經查證屬實

處分確定者，依

實收罰鍰金額百

第五條     民眾檢舉

違反本法案件

且檢舉事項有

具 體 證 據 資

料，經查證屬實

處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以上罰

鍰者, 依實收

罰鍰金額百分

之三十至五十

發給獎金；其檢

舉事項及其獎

金發給基準如

附表。 

民眾檢舉非

前項附表所列事

項，且檢舉事證

有具體證據資

料，經查證屬實

處分確定者，依

實收罰鍰金額百

第五條     民眾檢舉

違反本法案件

且檢舉事項有

具 體 證 據 資

料，經查證屬實

處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以上罰

鍰者, 依實收

罰鍰金額百分

之十至五十發

給獎金；其檢舉

事項及其獎金

發給基準如附

表。 

民眾檢舉非

前項附表所列事

項，且檢舉事證

有具體證據資

料，經查證屬實

處分確定者，依

實收罰鍰金額百

檢舉任意塗鴨

行為依第二項

規定，原係依實

收罰鍰金額百

分之三十發給

獎金，為增加民

眾檢舉之誘因

，爰將任意塗鴨

行為納入第一

項獎金發給基

準表之檢舉事

項，並訂明核發

獎金比例為實

收罰鍰金額百

分之五十。 
 

一、由於第六
項前段係
針對獎金
發放額度
之上限而
為規範，
而本條第
一項至第
四項係針
對核發檢
舉獎金之
額度而為
規範，第
五項則係
對於獎金
不得重複
請領予以
規定，故
有關第六
項 前 段
「 前 四
項」之文
字係屬誤
繕，爰將
第六項前
段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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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十發給獎

金。 

民眾檢舉僅

敘明具體事實，

而無檢附附日期

之違規事證之照

片、錄影帶或其

他證據資料，經

執行機關再行調

查確認始予處罰

者，依實收罰鍰

金額百分之十發

給獎金。 

違反本法之

案件，經民眾指

認，執行機關因

而查明違規行為

人身分，查證屬

實處分確定者，

依實收罰鍰金額

百分之十發給獎

分之三十發給獎

金。 

民眾檢舉僅

敘明具體事實，

而無檢附附日期

之違規事證之照

片、錄影帶或其

他證據資料，經

執行機關再行調

查確認始予處罰

者，依實收罰鍰

金額百分之十發

給獎金。 

違反本法之

案件，經民眾指

認，執行機關因

而查明違規行為

人身分，查證屬

實處分確定者，

依實收罰鍰金額

百分之十發給獎

分之二十發給獎

金。 

民眾檢舉僅

敘明具體事實，

而無檢附附日期

之違規事證之照

片、錄影帶或其

他證據資料，經

執行機關再行調

查確認始予處罰

者，依實收罰鍰

金額百分之十發

給獎金。 

違反本法之

案件，經民眾指

認，執行機關因

而查明違規行為

人身分，查證屬

實處分確定者，

依實收罰鍰金額

百分之十發給獎

正為「第
一項至第
四項」，以
符實際。 

二、其餘酌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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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已依其他規

定領取政府提供

與本辦法同性質

之補助費或獎金

者，不得再依本

辦法申領獎金。 

第一項至第

四項獎金之發給

以每件新臺幣五

萬元為限；按日

連續處罰或同一

案件未改善而多

次處罰者，其獎

金以第一次處分

之實收罰鍰金額

為計算基準。 

金。 

已依其他規

定領取政府提供

與本辦法同性質

之補助費或獎金

者，不得再依本

辦法申領獎勵金

。 

前四項獎金

之發給以每件新

臺幣五萬元為限

；按日連續處罰

或同一案件未改

善多次處罰者，

其獎金以第一次

處分之實收罰鍰

金額為計算基準

。 

金。 

已依其他規

定領取政府提供

與本辦法同性質

之補助費或獎金

者，不得再依本

辦法申領獎勵金

。 

前四項獎金

之發給以每件新

臺幣五萬元為限

；按日連續處罰

或同一案件未改

善多次處罰者，

其獎金以第一次

處分之實收罰鍰

金額為計算基準

。 
 


